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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106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監督報告 

第一章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基本資料 

說明監督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財團法人)家數、基金規模狀況、業務類

別、政府捐助情形(政府捐助比率、接受政府補助及委辦等)、移出入狀況等基本資

料。 

一、監督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家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本會）主管依預算法第41條第4項規定及立法院決

議，需將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共計7家，分別為財團法人台灣

金融研訓院（下稱研訓院）、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

稱投保中心）、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下稱地震基金）、財團法人汽車

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下稱特補基金）、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下稱

保發中心）、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下稱安定基金）及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 

二、基金規模狀況： 

截至106年底，研訓院基金總額為新臺幣（以下同）773,937千元、投保中心基

金總額為8,093,708千元、地震基金基金總額為20,000千元、特補基金基金總額

為3,123,025千元、保發中心基金總額為333,163千元、安定基金基金總額為

17,765,184千元及評議中心基金總額為1,000,000千元。 

三、業務類別： 

（一）研訓院： 

1、從事金融實務、理論及政策之研究。 

2、辦理金融業務相關之教育訓練。 

3、開發金融教學媒體，並推廣國際合作訓練。 

4、辦理各項金融專業能力測驗及相關事項。 

5、發行金融業務相關之出版品。 

6、提供金融業務相關之諮詢顧問及服務。 

7、接受政府委託辦理事項。 

8、接受機關（構）團體委託辦理員工招募等就業服務事項。 

9、從事與該院創設目的有關之國內、外事業投資。 

10、 其他與研究、訓練、測驗、傳播出版等有關之業務項目。 

（二）投保中心： 

1、投資人與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期貨業、交易所、櫃檯買賣中

心、結算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間，因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或期

貨交易及其他相關事宜所生民事爭議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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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護基金之保管及運用。 

3、對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業及期貨業之財務業務查詢。 

4、證券及期貨交易相關法令之諮詢服務。 

5、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事項。 

6、其他有助於達成法定目的之業務。 

（三）地震基金： 

1、辦理住宅地震保險之再保險、危險承擔與分散事宜。 

2、收取地震基金捐助章程第6條規定之住宅地震保險分進之純保費收入、附加

費用收入及資金運用收益等各項收入。 

3、依據財源籌措計畫向國內、外貸款或融資。 

4、處理與前3款有關之其他相關業務。 

5、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6、辦理符合該基金設立目的之公益活動。 

7、其他依保險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地震基金得辦理之業務。 

（四）特補基金： 

1、收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44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 

2、受理汽車交通事故之請求權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40條規定向特補基

金請求補償之案件，並依法審核發放。 

3、於補償金額範圍內，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42條第2項規定，直接對加害

人或汽車所有人進行求償工作。 

4、處理與前3款業務有關之和解、調解、仲裁、訴訟及其他相關業務。 

5、其他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或其他法令規定特補基金得辦理之業務。 

（五）保發中心： 

1、保險業務之研究、發展與出版事項。 

2、保險業務之費率精算及協審保險商品事項。 

3、保險專業人才培育及資格測驗事項。 

4、保險資料庫建置與統計分析事項。 

5、保費查詢及保險電子商務事項。 

6、保險教育宣導與諮詢服務事項。 

7、國際保險事務之參與及交流事項。 

8、問題保險業之退場規劃與執行事項。 

9、主管機關託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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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與保險事業發展有關之事項。 

（六）安定基金： 

1、收取各保險業依保險法第143條之1規定提撥之保險安定基金。 

2、受理保險業向安定基金申請貸款、墊支或低利貸款案件事項。 

3、辦理墊付事項、行使代位請求權，並配合辦理相關業務事項。 

4、協助重整程序之迅速進行，並訂定執行代理行為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5、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擔任接管人、清理人或清算人職務事項。 

6、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承接不具清償能力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事項。 

7、辦理資金不足支應業務需要之籌措事宜。 

8、資金之運用及管理事項。 

9、處理與安定基金業務有關之和解、調解、訴訟及其他相關業務事項。 

10、 辦理保險業新預警系統之規劃與建置，有效掌握保險業經營資訊，協助主

管機關場外監控保險業安全、健全經營。 

1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或核定安定基金辦理之相關業務事項。 

（七）評議中心： 

1、提供金融消費爭議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 

2、協助金融服務業處理申訴。 

3、辦理金融消費爭議之調處。 

4、辦理金融消費爭議事件之評議。 

5、辦理對金融服務業及金融消費者之教育宣導。 

6、基金之保管、運用。 

7、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事項。 

8、辦理與本中心設立目的有關之公益活動。 

9、其他有助於達成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金保法）目的之業務。 

四、政府捐助情形： 

（一）研訓院： 

政府原始捐助比率為88.65%、截至106年底止政府累計捐助比率為68.46%；

另106年度未接受政府補助，承接政府委辦案之收入計23,794千元，佔總收

入約3.59%。 

（二）投保中心、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發中心及安定基金 

投保中心、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發中心及安定基金成立以來及106年均

未接受政府捐助、補助及委辦業務之相關情事。 

（三）評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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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原始捐助基金金額占基金總額比率及累計捐助基金金額占期末基金總

額比率均為100%；另該中心106年並未接受政府捐助、補助及委辦業務之相

關情事。 

五、移出入狀況：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106年均無移出入情事。 

第二章    人事管理 

第一節   推動作法 

對於受監督財團法人訂定相關人事管理規章及相關執行情形（包含實地查核、監

督機制等）。 

一、人事管理規章相關規範： 

（一）「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8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證券投資人

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機構管理規則」第17條，保護機構對人員之進用、待遇、

考勤、獎懲、訓練、退休、進修、資遣、撫卹等，應訂定人事管理辦法，

並向本會申報核備，修改時亦同；保護機構對人員待遇之支給，除前項人

事管理辦法所訂定者外，不得另立科目支給。 

（二）金保法第14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

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該機構對人員之進用、待遇、考勤、獎懲、訓

練、進修、退休、資遣、撫卹等，應訂定人事管理規定，申報本會核定，

修正時亦同；該機構對人員待遇之支給，除人事管理規定訂定者外，不得

另立科目支給。 

（三）本會為監督管理所主管之財團法人訂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

人監督管理要點」，該要點第19點第3項及第4項規定，財團法人人員之待遇、

考勤、獎懲等事項，應訂定人事管理辦法，申報本會核定，修正時亦同；

人員待遇之支給，除人事管理辦法訂定者外，不得另立科目支給。 

（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派任或推薦至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其轉投資事業

之董事長、總經理薪資標準規範」第4點規定，如屬行政院「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所規範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依行政院

該薪資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二、執行情形： 

本會主管之財團法人對人員之進用、薪資、獎懲、退休等事項，均依「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派任或

推薦至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其轉投資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薪資標準規範」

及相關人事管理規定辦理。 

第二節   執行事項 

一、 董（監）事派任作業（本項僅須針對「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且依設置條

例或章程規定董（監）事應報行政院遴聘（派）之財團法人」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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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財團法人董（監）事派任作業執行情形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依據規定 

（含章程） 
本屆聘（派） 

研訓院 非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作業規定」
所規範對象。 

(註：上開規定僅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且依設置
條例或章程規定董（監）事應報行政院遴聘（派）之財團
法人，始有適用。) 

投保中心 

地震基金 

特補基金 

保發中心 

安定基金 

評議中心 

二、 所屬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部分 

本會已依行政院訂頒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以下
簡稱薪資處理原則）規範，檢討各該財團法人之所屬從業人員薪資事宜，檢討情
形如下：本會所管財團法人共計7家，均符合薪資處理原則。又7家財團法人所屬

從業人員之月支薪資基準及其核定或備查等辦理情形，依薪資處理原則第8點第2

項規定登載於本會網頁之「相關單位連結」-「金融資訊網站」-「財團法人資訊公
開專區」。 

表2、財團法人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執行情形一覽表 

財團法

人名稱 

檢討情形 備註 

（不符

合部分

填寫） 

符合 

不

符

合 

研訓院 

1、該院董事長、院長及其他從業人員之月支薪資基
準，配合106年9月5日行政院修正之「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下稱106年9月5

日薪資處理處則）檢討修正後，經本會107年4月9

日核定。 

2、該院所屬從業人員獎金之支給項目、對象及數額等
均訂於該院「員工獎金發給辦法」中，上揭辦法前
報經本會核定，且經本會檢視符合106年9月5日薪
資處理處則第6點規定。 

3、該院所屬從業人員之月支薪資基準，並無利用薪資
處理原則之訂頒而變相大幅提高之情事，符合106

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規定。 

  

投保中

心 

1、該中心董事長、經理人及所屬從業人員之月支薪資

基準，係依該中心「董事長、經理人及從業人員之

薪資基準要點」辦理，上述人員之薪資基準配合

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處則檢討修正後，經本會107

年4月10日核定。 

2、該中心董事長、經理人及從業人員獎金之支給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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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對象及數額，均訂於該中心薪資基準要點、人

事管理辦法及考績作業要點。上揭要點或辦法前均

報經本會核定，且經本會檢視符合106年9月5日薪

資處理處則第6點規定。另年終獎金（包括工作獎

金、考核獎金、考績獎金或績效獎金），業依立法

院決議比照公務人員標準發放。 

3、該中心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並無利用薪

資處理原則之訂頒而變相大幅提高之情事，符合

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規定。 

地震基

金 

1、該基金董事長、經理人及其他所屬從業人員之月支

薪資基準，分別依「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主

持人薪給調整作業要點」、「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

基金各項給與支給標準」辦理，上述人員之薪資基

準配合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檢討，並修正支

給標準後，經本會107年1月30日核定。 

2、該基金所屬從業人員之獎金支給項目、對象、數額

及上限等，均依據「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各

項給與支給標準」辦理，且報經本會核定，符合

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 

3、該基金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並無利用薪

資處理原則之訂頒而變相大幅提高之情事，符合

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規定。 

  

特補基

金 

1、該基金董事長、經理人及其他所屬從業人員之月支

薪資基準，分別依「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

償基金主持人薪給調整作業要點」、「財團法人汽車

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各項給與支給標準」辦理，

上述人員之薪資基準配合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

則檢討，並修正支給標準後，經本會107年1月30日

核定。 

2、該基金所屬從業人員之獎金支給項目、對象、數額

及上限等，均依據「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

償基金保險基金各項給與支給標準」辦理，且報經

本會核定，符合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6點規

定。 

3、該基金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並無利用薪

資處理原則之訂頒而變相大幅提高之情事，符合

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規定。 

  

保發中

心 

1、該中心董事長、經理人及其他所屬從業人員之月支

薪資基準，分別依「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

事長及總經理薪給要點」、「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

中心員工薪給辦法」辦理，上述人員之薪資基準配

合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處則檢討，並修正規定

後，經本會107年1月31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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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中心所屬從業人員之獎金支給項目、對象、數額

及上限等，均依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員

工薪給辦法」辦理，上揭辦法前報經本會核定，修

正後內容符合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6點規

定。 

3、該中心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並無利用薪

資處理原則之訂頒而變相大幅提高之情事，符合

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規定。 

安定基

金 

1、該基金董事長、經理人及其他所屬從業人員之月支

薪資基準，分別依「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主持人

薪給調整作業要點」、「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各項

給與支給標準」辦理，上述人員之薪資基準配合

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檢討，並修正支給標準

後，經本會107年2月2日核定。 

2、該基金所屬從業人員之獎金支給項目、對象、數額

及上限等，均依據「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各項給

與支給標準」辦理，且報經本會核定，符合106年9

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 

3、該基金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並無利用薪

資處理原則之訂頒而變相大幅提高之情事，符合

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規定。 

  

評議中

心 

1、該中心董事長、經理人及其他所屬從業人員（包括

處長至辦事員）之月支薪資基準，分別依「主持人

薪給調整作業要點」、「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各項給與支給標準」辦理，上述人員之薪資基準配

合106年9月5日薪資處理處則檢討，並修正支給標

準後，經本會107年3月9日核定。（該中心無聘任專

任顧問等專業從業人員，故無訂定該等人員之月支

薪資基準） 

2、該中心所屬從業人員之獎金支給項目、對象、數額

及上限等，均依據「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員

工工作獎金及考核獎金發給要點」辦理。上揭要點

前報經本會核定，且經本會檢視符合106年9月5日

薪資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 

3、該中心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支給標準，均依據該中

心「員工薪級表」辦理，符合106年9月5日薪資處

理原則第7點規定，且該中心無因薪資處理原則之

訂頒有變相大幅提高之情事。 

  

三、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

及辦理優惠存款部分 

本會已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等退休(伍、職)法律及立法院相關決議規範，檢討

各該財團法人之所屬再任軍公教人員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優惠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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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議定事宜，檢討情形如下：本會所管7家財團法人，均符合規定。 

表3、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及辦理優惠存款執行情形一覽表（月退職酬勞金） 

財團法人名稱 

檢討情形 備註 

（不符合部
分填寫） 

符合 不符合 

研訓院、地震
基金 

該院（基金）無此類人員   

投保中心 該中心僅總經理為退休公務人員，
已於任職日起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
權利及停止所支領一次退休金及養
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事宜。 

  

特補基金 1、 該基金前任總經理(106.7.16起
退休)為退休公務人員再轉
任，已依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及辦理優惠存款。 

2、 該基金目前無退休公務人員再
轉任情事。 

  

保發中心 106年度該中心董事長及二等資深
專員1名，為退休公務人員再轉任
者，已依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
辦理優惠存款。 

  

安定基金 該基金財務部經理為退休公務人員
再轉任者，已依規定停止領受月退
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 

  

評議中心 該中心董事長(第3屆，106年9月6

日到任)為退休公務人員，已依規
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
款。 

  

四、 說明用人費結構及占比與上年度之消長情形(用人費項下之薪資、獎金、退休

撫卹金及資遣費等經費占用人費用比率，及用人費占機構支出總額決算比率)，

且分析其經費支用結構是否合理。 

表4、財團法人用人費結構及占比分析一覽表 

財團

法人

名稱 

科目名稱 決算數(千元)[Ａ] 

各科目占比

[Ａ/Ｂx100

％] 

用人費占比 

[Ｂ/Cx100％] 
分析說明 

研訓

院 

年度 106 105 106 105 106 105 該院 106年度用

人費用僅占支出

總額29.68%，不

及三成，平均每

人年薪資(不含獎

金) 492千元，用

人費用尚屬合

專任董事長薪

資 
0 0 0 0 

29.68 29.58 

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113,173 105,598 67.75 67.30 

獎金 19,739 19,788 11.81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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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10,667 10,190 6.39 6.50 

理。 

其他 

（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

險費、福利費

等其他項目） 

23,471 21,327 14.05 13.59 

用人費用總計

[Ｂ] 
167,050 156,903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562,772 530,460   

現有總員額 

(人) 
230 210   

投保

中心 
年度 106 105 106 105 106 105 

該中心依證券投

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法規定執

行業務需聘專門

職業律師及法務

人員為受害之證

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進行團體

訴訟等，以保護

其權益，故經費

支用結構中以用

人費用為主。

106年用人費占

比 維 持 50% 左

右，應尚無異

常。 

專任董事長薪

資 
2,754 2,754 4.51 4.61 

49.05 50.12 

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37,558 35,741 61.53 59.88 

獎金 
8,075 9,439 13.23 15.81 

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6,512 6,274 10.67 10.51 

其他 

（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

險費、福利費

等其他項目） 

6,139 5,488 10.06 9.19 

用人費用總計

[Ｂ] 

61,038 59,696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124,453 119,116 
  

現有總員額 

(人) 
38 38   

地震

基金 
年度 106 105 106 105 106 105 

1、106年用人費

占比0.87%較

105 年 之

0.94% 減 少
專任董事長薪

資 
1,875 1,875 5.64 5.18 

0.87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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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20,327 22,970 61.10 63.49 

0.07%，主要

係106年度決

算員額為 23

人較105年度

決算員額少1

人，包括： 

(1) 總 經 理 於

105年5月屆

齡退休後，

迄106年9月

始新聘總經

理。 

(2) 106 年 間 陸

續有 4 名員

額離職，至

年底補實 2

名缺額。 

2、106年其他費

用較105年增

加688千元，

主要係依據

新修正之勞

動基準法第

38條第4項規

定，員工未

休畢之特別

休假，全數

發給不休假

加班費，爰

超時工作報

酬較105年增

加838千元，

餘 為 保 險

費、福利費

節 約 150 千

元。 

3、綜上，致106

年度薪資、

獎金、分擔

員工勞、健

保、員工資

遣及卹償金

等相關用人

費用撙節，

獎金 3,954 4,731 11.89 13.08 

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1,580 1,763 4.75 4.87 

其他（超時工

作報酬、津

貼、保險費、

福利費等其他

項目） 

5,530 4,842 16.62 13.38 

用人費用總計

[Ｂ] 
33,266 36,181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3,803,968 3,836,407   

現有總員額 

(人)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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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105年用人

費 用 減 少

2,915千元。 

特補

基金 
年度 106 105 106 105 106 105 

1、 該基金董事

長由本會副

主任委員兼

任，出席董

監聯席會議

始支給兼職

費8,000元。 

2、106年度用人

費用總計較

105年度增加

6,428 千元，

主因係 

(1)106年度不休

假加班費較

105年度增加

375千元。估

算於107年度

符合「得申

請 自 願 退

休」之同仁

計6人，依法

應補提勞工

退休準備金

(舊制)差額計

6,807千元。2

項影響數計

7,182千元。 

(2) 另有 1 人退

休 、 1 人 離

職，尚未遞

補。 

(3) 綜上，致106

年度用人費

用決算數較

105年度增加

6,428千元。 

3、綜上，106年

度用人費占

比雖較105年

度增加1.75個

百分比，惟

專任董事長薪

資 
0 0 0 0 

9.53 7.78 

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28,238 28,810 55.42 64.70 

獎金 5,915 5,951 11.61 13.37 

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9,598 2,810 18.83 6.31 

其他 

（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

險費、福利費

等其他項目） 

7,205 6,957 14.14 15.62 

用人費用總計

[Ｂ] 
50,956 44,528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534,814 572,380   

現有總員額 

(人) 
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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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用結

構應尚屬合

理。 

保發

中心 
年度 106 105 106 105 106 105 

1、 保發中心為

保險專業之

研究機構，

用人費占比

相對較高。

除接受保發

基金補助

外，該中心

已積極研議

規劃多元化

自籌財源方

案，以延續

專業智庫之

功能並達成

使區域性保

險教育中心

之願景。 

2、106年用人費

用決算數總

計較105年略

增69萬元，

主要係因人

員職缺已於

期間陸續遞

補，故薪資

部分增加，

但獎金部分

則減少，故

106年用人費

占比42.18%

較105年之

44.75%減少

2.57%。顯示

用人費用結

構並無不合

理。 

專任董事長薪

資 
2,011 2,011 1.77 1.78 

44.18 44.75 

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73,120 69,791 64.20 61.65 

獎金 16,663 20,408 14.63 18.03 

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7,305 7,834 6.42 6.92 

其他 

（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

險費、福利費

等其他項目） 

14,797 13,161 12.99 11.62 

用人費用總計

[Ｂ] 
113,896 113,205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270,034 252,970   

現有總員額 

(人) 
112 112   

安定

基金 
年度 106 105 106 105 106 105 

1、該基金董事

長為兼職不

支領薪資。 

2、106年用人費
專任董事長薪

資 
0 0 0 0 

1.14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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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37,935 41,005 69.68 69.58 

用占比1.14%

較 105 年 之

0.21%增加，

係因退場處

理之借款已

償畢，分母

大幅減少導

致用人費用

占比上升；

另員工薪資

占用人費比

率 為

69.68% 、 獎

金占用人費

比 率 為

12.77% 、 退

撫金占用人

費 比 率 為

4.17%、其他

費用占用人

費 比 率

13.38%。 

3、綜上，經費

支用結構尚

屬合理。 

獎金 6,954 6,808 12.77 11.55 

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2,271 2,458 4.17 4.17 

其他 

（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

險費、福利費

等其他項目） 

7,285 8,664 13.38 14.70 

用人費用總計

[Ｂ] 
54,445 58,935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4,763,560 28,512,731   

現有總員額 

(人) 
35 37   

評議

中心 
年度 106 105 106 105 106 105 1、該中心依金

保法規定執

行業務，需

聘用高度法

律專業及金

融實務經驗

之人員 (含律

師 )，協助金

融消費者及

金融服務業

順利解決各

項金融消費

爭議，故經

費支用結構

中以用人費

用為主。 

專任董事長薪

資 
693 0 0.95 0 

55.90 53.47 

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46,188 44,799 63.21 65.74 

獎金 9,928 7,992 13.59 11.73 

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6,561 6,289 8.98 9.23 

其他 

（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

險費、福利費

等其他項目） 

9,700 9,066 13.27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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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費用總計

[Ｂ] 
73,070 68,148   

2、該中心係依

實際用人需

求，覈實編

估 用 人 費

用 ， 106 及

105年度之用

人費用佔比

依 序 約 為

55.90% 及

53.47% ， 尚

屬合理。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130,708 127,453   

現有總員額

(人) 
64 64   

註：本表用人費用總計應與『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

編製注意事項』規定之決算書用人費用彙計表所列相同。 

第三節   策進作為 

一、 董（監）事派任作業（本項僅須針對「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且依設置條

例或章程規定董（監）事應報行政院遴聘（派）之財團法人」填列）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均非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作業

規定」之規範對象。 

表5、財團法人董（監）事派任作業待改進項目 

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研訓院 

非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

作業規定」之規範對象。 

投保中心 

地震基金 

特補基金 

保發中心 

安定基金 

評議中心 

二、 所屬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部分（本項僅針對不符合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者之情形填列） 

本會已依行政院訂頒之薪資處理原則規範，檢討各該財團法人之所屬從業人

員薪資事宜，並均符合薪資處理原則。 

表6、財團法人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 

         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研訓院 

無 無 
投保中心 

地震基金 

特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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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發中心 

安定基金 

評議中心 

三、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

及辦理優惠存款部分 

本會已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等退休法律及立法院相關決議規範，檢討各財團法

人之所屬退休再任人員薪資事宜，並均符合相關規範內容。 

表7、財團法人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及辦理優惠存款理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研訓院 

無 無 

投保中心 

地震基金 

特補基金 

保發中心 

安定基金 

評議中心 

第四節   小結 

一、 董（監）事派任作業部分（本項僅須針對「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且依設

置條例或章程規定董（監）事應報行政院遴聘（派）之財團法人」填列）。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均非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作業

規定」之規範對象。 

二、 所屬從業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部分。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所屬從業員之薪資管理，均依薪資處理原則相關規範辦

理。 

三、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部分。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均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等退休法律及立法院相關決

議規範辦理。 

四、 其他（例如：董監事開會出席率異常情形及相關改善措施）。 

無。 

第三章   財務管理 

第一節   推動作法 

一、 財務監督規定訂修情形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2點第3項規定，

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除法令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應依本要點、行

政院訂定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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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20點第1項規定，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之財團法人，每年應於7月底前，將次年度預算

書及業務計畫書報送本會，另於次年4月15日前將決算書連同會計師查核報

告一併報送本會。同點第2項規定，政府有捐助基金累計未超過50%之財團

法人，每年應於7月底前，檢具次年度預算書、業務計畫書、營運及資金運

用計畫送本會備查，另於次年4月15日前，檢具上年度決算書及業務報告書，

送本會備查；其財務報告，並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同點第3項規定，政府

未捐助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1億元以上之財團法人，每

年籌編預算前，應依捐助章程擬具年度營運目標及營運計畫送本會核定，

並於年度開始2個月前，檢具次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另於次年4月15

日前，檢具上年度決算書及業務報告書，送本會備查；其財務報告，並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前3項以外之財團法人，應於年度開始2個月前，檢具

次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另於次年4月15日前，檢具上年度決算書及業

務報告書，送本會備查。另同點第6項規定，政府、公營事業、非營業基金

或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參與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其業務及預算執行

情形，應逐季報請本會備查。 

（三）復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20點之2規定，

依預算法第41條規定函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年度預算書案時，須併同

檢送各該財團法人董事長、執行首長、一級單位主管，其所負責職權之說

明與個人簡歷資料（含學、經歷）、經營投資事業情形及其所領月薪、獎金

及福利等各項給與資料。 

（四）又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21點規定，本

會應至少每3年對主管財團法人進行查核，查核結果應填具業務監督及績效

評核表。對於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之財團法人，應至少每3年實地查

核1次，並應將查核結果於本會網站公開。 

二、 財務監督辦理經過 

1、 預決算送審： 

本會已督促主管7家財團法人預、決算書之編製，確實依「財團法人依法預

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及「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

監察院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財團法人預、決算編送事宜，其

等預、決算，分別於8月底及次年5月底前彙整函送立法院。 

2、 106年度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預算之執行： 

106年度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前，預算之執行，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

均依「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3、 財務查核： 

本會依據「民法」第32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

要點」第21點規定，本會於106年度分別對主管之研訓院、投保中心、保發

中心、特補基金及安定基金等5家財團法人之業務及財務狀況辦理實地查核

作業，並對該等財團法人缺失改善辦理情形予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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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例：會計制度建置情形）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19點規定，本會

主管7家財團法人會計事務之處理，其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會計年度

之起迄以曆年制為準，並應依其會計事務性質、業務實際情形及發展管理

上之需要，制定會計制度送本會備查。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之會計制度均

經本會准予備查。 

第二節   執行事項 

一、 個別評估結果 

依預算法第41條第4項規定及立法院之決議，預算應送立法院審議7家財團法

人，整體評估結果良好 7家（占100％）。 

表8、主管機關監督財團法人財務管理年度目標達成情形一覽表 

財團
法人
名稱 

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整體評
估結果
/缺失 年度目標 達成情形 

研訓
院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
是否符合「財團法人
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
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 

是，該院106年度預算書內容及送
審時程，係依「財團法人依法預算
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
規定辦理。 

良好 

(二)主管機關對該財團法
人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本零
基預算精神，參酌以

往年度執行績效編列
預算。 

是，該院106年度未接受政府補
（捐）助。至委託辦理計畫部分，
106年度該院接受本會之委託辦理
計畫共5案，專案收入總計3,471千

元，達成情形說明如下： 

1、 「我國金融業在新興亞洲地區
經營策略與風險管理」研究
案。 

2、 「銀行業消保新知宣導會」：
共4期，參加人次  共計491人
次。 

3、 「106年度金融智慧網系統維
護案」：共執行4  次系統維護
檢測。  

4、 「106年度 e 化金檢知識  網線
上學習課程委外製  作維護專
案」：共新增製作2個單元課
程，維護修改30個單元課程。 

5、 「106年度金融知識線上競賽
活動」活動專案：共計有22縣
市、183所國  中、231所高中
職、20,210人，及1,577隊報名
參加，於11月12日舉辦實體複
決賽及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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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

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
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
執行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是，該院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

時，均確實依「財團法人預算未獲
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行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1、收入部分：政府補（捐）助收
入及委辦收入，按政府依立法
院審議通過或依預算法第54條
規定，實際撥付之數額，覈實
收入。前揭以外之收入，依實
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2、支出部分：政府委託研究計畫
及其他委託辦理事項，依契約
或相關文件覈實動支。以自籌

財源辦理之工作（業務）計
畫，依業務需要，覈實動支。 

(四)對該財團法人執行政
府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及「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
究計畫管理要點」等
規定確實考核。 

是，對該院執行政府補（捐）助及
委託辦理計畫，均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
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
點」等規定辦理，委託單位得隨時
派員查核計畫執行情形，於履約期
間如發現履約品質不符合契約規
定，得通知該院限期改善，並按規
定之階段報請委託單位監督人員進

行審查、查驗工作。 

(五)是否確實督促政府捐

助基金50%以上成立
之財團法人其編列預
算辦理政策宣導，應
依預算法第62條之1

及預算法第62條之1

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並就其執行情
形加強管理。 

是，本會已請該院編列預算辦理政

策宣導，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應
按季函報上開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
行情形，及公告於網站。該院均已
依本會函示及相關規定辦理。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該

財團法人財務運作狀
況及投資情形等。 

是，本會每年除將檢視該院函報之

預、決算書內容，就其工作計畫、
預算編列、營運績效、工作執行成
果等，審視是否妥適，及每季定期
審視其業務及預算執行情形外，並
依規定於每3年對該院進行查核。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
該財團法人之捐助效
益，列入決算辦理，

是，本會每年均就該院財務及營運
成效辦理效益評估。查該院辦理研
究、訓練、測驗、出版品等各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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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

相關預算之參據。 

務收入，除用以支應各項業務及行

政支出外，其不足部份，由基金孳
息支應，該院財務收支狀況尚符成
立宗旨。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
是否符合「財團法人
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
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定。 

是，該院106年度決算書內容及送
審時程，係依「財團法人依法決算
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九 )是否有建立會計制
度。 

是，該院已訂有會計制度，規範其
相關會計事務之處理，並依規定於
修正時函報本會，並經本會函復准
予備查在案。 

投保
中心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
是否符合「財團法人
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
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 

是，該中心106年度預算書內容及
送審時程，係依「財團法人依法預
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良好 

(二)主管機關對該財團法
人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本零
基預算精神，參酌以
往年度執行績效編列
預算。 

不適用，本會對該中心無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 

(三)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

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
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
執行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是，該中心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

時，確實依「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
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行注意事項」
規定辦理： 

1、收入部分依實際發生數核實收
入。 

2、支出部分以自籌財源辦理工作
(業務)計畫，並依業務需要核
實動支。 

(四)對該財團法人執行政
府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及「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
究計畫管理要點」等
規定確實考核。 

不適用，本會對該中心無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 

 

 

(五)是否確實督促政府捐
助基金50%以上成立

不適用，該中心無政府捐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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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團法人其編列預

算辦理政策宣導，應
依預算法第62條之1

及預算法第62條之1

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並就其執行情
形加強管理。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該
財團法人財務運作狀
況及投資情形等。 

是，本會至少每3年至該中心進行
實地查核。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
該財團法人之捐助效
益，列入決算辦理，

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
相關預算之參據。 

不適用，本會對該中心無補（捐）
助。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
是否符合「財團法人
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
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定。 

是，該中心106年度決算書內容及
送審時程，係依「財團法人依法決
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九 )是否有建立會計制
度。 

是，該中心已訂有會計制度，規範
其相關會計事務之處理，並經本會
函復同意備查在案。 

地震
基金 

、特
補基
金、
保發
中心
及安
定基
金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
是否符合「財團法人

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
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 

是，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發中
心及安定基金106年度預算書內容

及送審時程，均依「財團法人依法
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良好 

(二)主管機關對該財團法
人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本零
基預算精神，參酌以
往年度執行績效編列
預算。 

不適用，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
發中心及安定基金並無接受主管機
關補(捐)助情形。另保發中心雖有
接受政府委託辦理三項業務，惟所
需相關經費均非由政府編列預算執
行，說明如下： 

1、 本會於94年10月28日以金管保

四字第09402104983號公告委

託保發中心辦理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精算統計、法規制度、財

會準備金及資訊服務等相關研

究發展事項，以及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資料庫之維護。相關費

用係源自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費率結構中之健全本保險費

用，每年預決算皆須提報費率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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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發中心受本會委託於94年11

月18日擔任國華產物保險公司

之清理人，進行清理。 

3、 保發中心受本會委託於98年1

月17日擔任華山產物保險公司

之清理人。 

(三)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
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
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
執行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是，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發中
心及安定基金106年度預算未獲立
法院審議通過時，確實依「財團法
人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
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1、 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
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2、 支出部分按實際業務需要覈實
動支。 

(四)對該財團法人執行政

府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及「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
究計畫管理要點」等
規定確實考核。 

不適用，本會對地震基金、特補基

金、保發中心及安定基金無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保發中心接受
政府委託辦理業務部分： 

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關工作係
依公務委託契約規定辦理執行
工作之報告與查核。 

2、 國華及華山產險清理業務均定
期召開清理委員會議，報告工
作進度，並將年度清理計畫及

預算函報主管機關。 

(五)是否確實督促政府捐
助基金50%以上成立
之財團法人其編列預
算辦理政策宣導，應
依預算法第62條之1

及預算法第62條之1

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並就其執行情
形加強管理。 

不適用，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
發中心及安定基金非屬政府捐助基
金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惟每
年度均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及預算
法第62條之1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並就其執行情形加強管理。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該
財團法人財務運作狀

況及投資情形等。 

是，本會已於106年3月15日至16日
會同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派員至保發中心實地查核；於106

年3月27日派員至特補基金實地查
核；於106年3月13日至14日派員至
安定基金實地查核。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
該財團法人之捐助效
益，列入決算辦理，

不適用，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
發中心及安定基金並非政府捐助成
立。惟本會每年度均依其業務計畫
（營運目標）所擬訂之業務績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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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

相關預算之參據。 

核項目及衡量指標，作為績效評核

標準，並參照年度業務績效，作為
以後年度審核其編列相關預算之參
據。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
是否符合「財團法人
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
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定。 

是，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發中
心及安定基金106年度決算書內容
及送審時程，均依「財團法人依法
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
製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九 )是否有建立會計制
度。 

是，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發中
心及安定基金均已訂有會計制度，
規範其相關會計事務之處理，並依
規定於修正時函報本會，並經本會

函復准予備查在案。 

評議
中心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
是否符合「財團法人
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
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 

是，該中心106年度預算內容及送
審時程，係依「財團法人依法預算
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
規定辦理。 

良好 

(二)主管機關對該財團法
人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本零
基預算精神，參酌以
往年度執行績效編列
預算。 

不適用，本會對該中心無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 

(三)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
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
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
執行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是，該中心106年度預算未獲立法

院審議通過時，確實依「財團法人
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行
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1、收入部分暫依實際發生數，覈
實收入。 

2、支出部分依合約覈實動支或按
實際業務需要覈實支出。 

(四)對該財團法人執行政
府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及「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
究計畫管理要點」等
規定確實考核。 

不適用，本會對該中心無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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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確實督促政府捐

助基金50%以上成立
之財團法人其編列預
算辦理政策宣導，應
依預算法第62條之1

及預算法第62條之1

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並就其執行情
形加強管理。 

是，本會已請該中心編列預算辦理

政策宣導，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
應按季函報上開政策宣導相關廣告
執行情形，及公告於網站。該院均
已依本會函示及相關規定辦理。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該
財團法人財務運作狀
況及投資情形等。 

是，本會業於105年3月25日對該中
心進行實地查核，未來仍將持續按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機
制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及「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
管理要點」第21點規定，至少每三
年一次進行實地查核。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
該財團法人之捐助效
益，列入決算辦理，
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
相關預算之參據。 

是，本會對該中心財務及營運成效
確實辦理效益評估。該中心所執行
之業務，均符合捐助章程所訂之業
務項目。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
是否符合「財團法人
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

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定。 

是，該中心106年度決算書內容及
送審時程，係依「財團法人依法決
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九 )是否有建立會計制
度。 

是，該中心已定有會計制度，規範
該中心相關會計事務之處理；又該
中心於106年間修正會計制度，並
經本會106年9月14日金管法字第
1060009104號函復同意備查在案。 

註：1.年度目標完全符合者，整體評估結果為良好；未完全符合者為待改進。 

2.請以條列方式敘述整體評估結果或缺失。 

3.財團法人倘無接受政府補（捐）助、委託辦理計畫及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

導之情形，表內第（二）、（四）、（五）、（七）項之「達成情形」欄，請填

列「不適用」。 

4.以上表格得以附表表達。 

二、 整體評估結果 

表9、主管機關監督財團法人財務管理整體評估結果一覽表 

年度目標 
達成結果 缺失情形 

彙整 良好 待改進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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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團法人預算內容及送審

時程應符合「財團法人依

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

編製注意事項」規定。 

7家   無 

(二 )主管機關對財團法人補

（捐）助及委託辦理計

畫，應本零基預算精神，

參酌以往年度執行績效編

列預算。 

1家 

 

6家 無 

(三)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法院

審議通過時，應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法

院審議通過時之執行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7家 

 

 無 

(四 )對財團法人執行政府補

（捐）助及委託辦理計

畫，應依「中央政府各機

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

事項」及「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

點」等規定確實考核。 

1家 

 

6家 無 

(五)應確實督促政府捐助基金

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

其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

導，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及

預算法第62條之1執行原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就其

執行情形加強管理。 

2家 

 

5家 無 

(六)應定期實地查核受監督財

團法人財務運作狀況及投

資情形等。 

7家 

 

 無 

(七)應確實評估政府對財團法

人之捐助效益，列入決算

辦理，並作為以後年度編

列相關預算之參據。 

2家 

 

5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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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財團法人決算內容及送審

時程應符合「財團法人依

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

院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

規定。 

7家 

 

 無 

(九 )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

度。 
7家 

 
 無 

第三節   策進作為 

就財務管理評估結果之待改進缺失，說明策進作為。 

表10、財團法人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研訓院 

無 無 

投保中心 

地震基金 

特補基金 

保發中心 

安定基金 

評議中心 

第四節   小結 

一、 財務監督事項與檢討 

本會督促主管7家財團法人確實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主管

財團法人預、決算書送審、捐助效益評估、本零基預算精神核實編列預算，

以及積極拓展其他收入等，俾健全其等財務管理及強化資金運用效能。 

二、 未來精進作為 

本會將依相關規定持續評估主管7家財團法人之財務及營運成效，以落實財務

之監督管理。 

第四章   績效評估 

第一節 推動作法 

一、 受監督財團法人績效評估機制（包含年度目標之提出與檢視、評估單位、時

程及方式等）。 

（一）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作業原則」第2點及第3點規定，財團法

人每年3月31日前提出年度目標，且主管機關應於次年度5月31日前完成績

效評估作業，並納入行政監督報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機制作

業要點」第4點第3款及第5款分別規定，要求受監督財團法人於每年4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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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提送前一年度效益評估報告，及對每一受監督之財團法人每3年至少辦

理1次實地查核，並將實地查核結果納入行政監督報告。 

（二）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21點規定，本會

應至少每3年對主管財團法人進行查核，查核結果應填具業務監督及績效評

核表，有應改正情事，得命令限期改善，並列案控管，追蹤改善情形。另

對於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之財團法人，應至少每3年實地查核1次，並

應將查核結果於本會網站公開。 

二、 績效評估辦理經過（包含實地查核等）。 

（一）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分別由本會法律事務處、銀行局、證券期貨局及保

險局轄管。個別財團法人依前開相關規定按時提送年度目標及前一年度效

益評估報告，上開各局（處）亦依前開相關規定按時完成績效評估作業，

並將相關評估內容並納入本會行政監督報告。 

（二）本會主管財團法人之各局（處）均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機制

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

點」第21點規定，至少每3年對主管財團法人辦理實地查核1次，並將實地

查核結果納入行政監督報告。 

（三）銀行局於106年7月12日至研訓院辦理實地查核；證券期貨局於106年8月31

日至9月1日至投保中心進行實地查核；另本會保險局分別於106年3月13日

至14日會同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派員至保發中心查核、於106年3

月27日派員至特補基金查核，及於106年3月13日至14日派員安定基金實地

查核。上開財團法人財務業務狀況尚屬健全，相關查核結果已公告於本會

網站，並對該等財團法人之缺失改善情形予以追蹤。 

第二節 執行事項 

一、 簡要敘述受監督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包含財團法人年度目標是否符合原

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原捐助目的是否已透過年度目標之達成而實現） 

研訓院106年度各項目標達成度佳，整體運作成效良好，對辦理金融研究業務、

金融訓練發展業務、金融測驗業務等均具有良好貢獻，所辦理之業務及達成

情形均尚符合捐助成立目的；投保中心各項目標達成度佳，整體運作成效良

好，均有符合其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對保障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權

益，並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有良好貢獻；地震基金、特補基金、保

發中心及安定基金106年度各項目標達成度尚可，整體運作成效良好，均有符

合其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對本會推動健全保險制度、保險業預警制度規劃、

保險業退場機制建置、住宅地震保險推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補償機制運件

及相關保險與金融議題等研究均具有良好貢獻；評議中心106年度目標達成度

良好，對本會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有良好貢獻，並符合其捐助成立宗旨。 

二、 受監督財團法人7個，綜合評估結果：良好（綜合評估90分以上）7個（占

100%）。 

表11、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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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

法人

名稱 

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綜合2 

評估 
整體運作成效／缺失3  

年度目標 達成度1 

研訓

院 

當年度決算結餘達成預算結

餘100%(10%) 

100% 良好 

(94.58分) 

決算結餘計90,228千元，較

編列預算結餘1,068千元，增

加 89,160 千 元 ， 達 成 率

8,348.31 %。 

辦理金融研究業務－(15%) 

1、辦理各項研究案及院內
重大專案計20案（含該
院自提研究案）。 

2、評審委員及委託單位之
審查滿意度達80分。 

3、自提研究計畫按執行目
標(含研究內容、報告審
查及經費支用進度)予以
控管，各項計畫於執行
期間內目標實際達成率
達100%。 

100% 1、 辦理自提研究計畫及重大
專案15案、受託研究計畫
17案，共計32案。 

2、 評審委員平均審查為
89.35分。 

3、 各項自提研究計畫，包含

研究、審查、經費支用等
均按期間執行，實際達成
率100%。 

辦理傳播出版業務－發行新

出版品25種(10%) 

100% 發行新出版品27種。 

辦理金融訓練發展業務－訓

練人數64,000人(15%) 

100% 訓練人數計107,362人。 

辦理海外業務發展業務－預

計國際合作訓練人次及兩岸

交流活動訓練人次為7,600

人(15%) 

100% 國際合作及兩岸交流活動訓

練人次，共計10,713人。 

辦理金融測驗業務－預計測

驗人數計212,000人(15%) 

83.86% 測驗人數計177,785人。 

公 益 計 畫 項 目 達 成 率

90%(5%) 

100% 公益計畫項目預計完成 11

項，實際完成14項。 

配合辦理主管機關指示辦理

事項及向主管機關提出政策

性建議或建議報告(15%) 

80% 

 

該院皆有依規定將業務及預

算執行情形函報本會備查，

並配合本會完成指示辦理事

項。 

投保

中心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諮

詢、申訴、調處，協助紛爭

之解決(7%) 

100% 良好 

(95分) 

接獲電話諮詢計6,679通、接

獲書面申訴案件計449件、受

理調處案件計9件，皆於規定

時限內處理。 

進行團體訴訟，協助投資人

主張權益(28%) 

100% 證券不法案件進行初步評估

45件、公告受理求償登記19

件、提起團體訴訟案件計19

件，多於規定時限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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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與民事被告和解金額計新

台幣5.15億餘元、配合法院

案件審理出庭313次。 

行使股東權利，促進公司治

理（14%） 

100% 發函催促公司行使歸入權207

件，均已歸入或採行催促程

序。 

參加39場股東會，已達成目

標值。 

辦理私募、減資、大額資金

貸與、背書保證、重大轉投

資及轉投資虧損、股利分

派、董監酬金等議案，發函

詢問公司說明者計202件，公

司皆已函復說明。 

提起9件解任訴訟案件及6件

代表訴訟案件，皆依規定辦

理。 

加 強 投 資 人 教 育 宣 導

（3.5%） 

100% 刊登投資人權益有關文章、

專訪、專欄計49篇、召開保

護投資人及交易人權益座談

會2場次、刊載24則 Q&A 於

證券期貨管理月刊，已達成

目標值。 

研究發展，強化業務功能

（7%） 

100% 舉辦諮詢會議及諮詢學者計

11場次、委外進行研究計畫1

件、內部教育訓練課程10場

次，已達成目標值。並已如

期完成修訂標準作業程序、

更新及維護該中心網站團體

訴訟案件彙總表、求償表、

裁判書、歸入權函釋及執行

情形。 

受撥保護基金之收取、統計

及保管運用與相關業務執行

（10.5%） 

100% 106年應收受撥金額計4,913

千餘元，依規定時限全數收

齊、如期召開保護基金保管

運用小組、執行內部稽核計

畫、彙整編製業務報告書、

財務報告及年度業務計畫與

預算等。 

健全投資人保護制度及維護

投資人權益(30%) 

83.33% 該中心106年公開收購不履行

個案獲勝訴判賠46億元外，

另有首宗有關財務預測延遲

更新之團體訴訟勝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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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

方法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者，

所提起2件確認股東會決議無

效之訴，也獲勝訴判決、另

解任訴訟有關跨任期解任更

在106年度獲得最高法院判決

認同，具有指標性意義。 

地震

基金 

辦理公益宣導(10%) 90% 良好 

(90.64分) 

1、 如期完成本會交辦之公

益宣導(交辦7場，執行7

場)。 

2、 106年度住宅地震保險有

效保單件數288.6萬件，

成長6.35%、資金收益率

1.481%、用人費用撙節

率11.72%、進用身心障

礙者人數比率，皆達年

度目標。 

3、 辦理住宅地震保險宣

導、國際再保安排、理

賠實務議題檢討、住宅

地震保險全損定義檢

討、2017年再保經紀人

評選、舉辦106年度巨災

論壇、住宅地震保險風

險評估模型更新、辦理

年度住宅地震保險業務

稽查、辦理年度理賠教

育訓練及辦理年度理賠

機制模擬演練計畫等重

要工作，執行成果均達

預期目標。 

財務業務穩健成長(15%) 100% 

重要業務推動(45%) 90.09% 

健全保險制度(30%) 87% 

特補

基金 

辦理公益宣導(10%) 90% 良好 

(92.18分) 

1、 配合本會政策或其他政府

機關公益宣導政策之執

行，辦理公益宣導，以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到期續

保、酒駕、交通安全等議

題為宣導重點。 

2、 106度辦理求償案件執行

結果，求償率之成長率，

以及可運用資金收益達成

率，均已達年度成長目

財務業務穩健成長(15%) 98.6% 

重要業務推動(45%) 92.42% 

重要業務推動(45%) 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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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3、 執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

部專案稽核作業、分析補

償及求償業務、研議無人

駕駛汽車對強制車險制度

之影響、編修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令及業務參考資

料彙編、研究地方法院檢

察署辦理犯罪被害補償金

之求償作業、研究給付範

圍與民法對交通事故損害

賠償範圍之差異、研議民

事訴訟法修正對特補基金

求償作業之影響、導入資

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暨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PIMS)

第三階段等計畫，執行成

果均達預期目標。 

保發

中心 

辦理公益宣導(10%) 95% 良好 

(91.84分) 

1、 配合本會政策或其他政府

機關公益宣導政策之執

行，共辦理53場公益宣

導，增進消費者保險意識

並保障消費者權益，執行

成果均達預期目標。 

2、 就財務業務穩健成長方

面，106年度決算自籌收

入年成長率、用人費用撙

節率、可運用資金收益報

成率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

數比率等整體達成率尚

可。 

3、 提供保險精算統計分析，

促進保險產業健全發展；

完成多項保險研究發展、

產壽險精算統計相關研究

分析報告或具體意見，已

供主管機關作為擬定政策

與制定法規之參考；辦理

專業訓練包括 307個班

次、17場專題研討會，及

兩岸保險專業人才培訓交

流班，有助於培育及提昇

保險業專業人才教育；與

財務業務穩健成長(15%) 88.67% 

重要業務推動(45%) 91.64% 

健全保險制度(30%) 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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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保險協會(IAV)簽署

合作備忘錄，主辦「2017

亞洲人壽保險交流研討

會」、「2017保險業風險管

理趨勢論壇」、「2017兩岸

保險高峰論壇」與大陸上

海交通大學合辦「2017年

兩岸保險法研討會」等國

際性活動，整體重要業務

推動執行成果均達預期目

標。 

安定

基金 

辦理公益宣導(10%) 90% 良好 

(90.3分) 

1、 如期完成本會交辦之3場

公益宣導活動；另辦理民

眾宣導、銀髮族樂活講座

及戶外園遊會等宣導活

動，已超越預訂目標場

次。 

2、 106年度用人費用撙節率

及資金收益率，均達年度

目標。 

3、 辦理新保險預警系統建置

第一階段、標售及交割朝

陽人壽、國華、國寶及幸

福人壽借款之還本及繳

息、產險及壽險差別提撥

率審核、退場機制相關法

制作業修訂、國華、國寶

及幸福人壽保留業務訴訟

法律責任訴追、國外退場

機制及保險業相關之研究

及研討會等重要工作，執

行成果均達預期目標。 

財務業務穩健成長(15%) 100% 

重要業務推動(45%) 90.67% 

健全本保險制度(30%) 85% 

評議

中心 

提供金融消費者相關諮詢服

務(3.6%) 

66.67% 良好 

(90.7分) 

1、 0800 專 線 應 答 率 為

81.47%。 

2、 按時完成民眾要求郵寄評

議 申 請 書 之 比 率 達

100%。 

3、 舉辦7次0800客服人員之

教育訓練。 

4、 與國立政治大學（含台灣

大學法律研究所跨校選

修）、東吳大學合作「金

融消費爭議免費法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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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劃」，提供消費者

法律諮詢服務。 

協助金融消費爭議申訴

(3.6%) 

100% 1、 申訴案件按時完成移交金

融服務業者處理之比率達

100%。 

2、 全年度辦理2次金融消費

者申訴案件滿意度調查，

整體滿意程度平均達

97%。 

促成紛爭解決(7.8%) 92.31% 紛爭實際解決之評議案件佔

全年度結案之評議案件比率

達53.40%。 

維護評議案件處理之效率

(7.2%) 

98.33% 1、已結案評議案件之平均處

理天數為40.59日。 

2、已結案評議案件，於3個

月內作成評議決定或結案

之比率達99.17%。 

案件整理與運用(6%) 100% 1、 如期完成評議書去識別

化後類型整理。 

2、 如期完成 105年度下半

年、106年度上半年對外

宣導教材編製。 

3、 如期完成年報編製及

「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

題研究」專書。 

4、 如期完成去識別化評議

書公開上網，持續提供

評議書公開查詢服務。 

舉辦教育宣導講座、座談會

及研討會(15%) 

100% 1、針對金融消費者舉辦36場

校園講座及本中心參訪與

51場金融消費者宣導講

座、對金融服務業舉辦11

場專題、對全國消保官1

場金融保險消費爭議案例

研討會，合計舉辦宣導活

動場次達99場，參與人次

合計達11,113人，總計發

送滿意度問卷3,762份，

有效問卷回收2,890份，

回收率為77%，整體滿意

度達96%。 

2、全年透過報紙、高鐵商展

及燈箱廣告、高鐵車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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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網路社群媒體、松

菸誠品等電影院及本中心

網站等，5種以上不同且

多元媒體管道進行宣導露

出。 

參與國際事務(1.2%) 100% 參與7場國際型研討會及活

動。 

健全內部管理(7.5%) 100% 1、如期就網站及各重要系統

進行資訊安全弱點檢測，

並完成滲透測試作業與電

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演

練。 

2、如期完成個人資料管理制

度自我檢視，並提出自我

評估報告。 

3、如期完成內部稽核年度查

核報告並提董事及監察人

會議報告，且受查單位均

依年度內部稽核與自行查

核缺失與建議事項，改善

完成。 

4、全年度總收入預算達成率

103.26%、總支出預算達

成率87.97%。 

5、全年度自辦14場處級以上

內部教育訓練，並推派同

仁參與外部教育訓練機構

舉辦之專業訓練課程達

831.5小時。 

6、年度財務收入達當年度預

算數之169.28%。 

向主管機關提出政策性建議

或建議報告(1.8%) 

100% 如期將105年度政策性建議報

告函送主管機關。 

配合主管機關指示辦理事項

(6.3%) 

100% 1、 如期將業務及預算執行情

形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2、 如期於評議中心網站揭露

爭議案件統計資料。 

3、 如期完成105年下半年、

106年上半年保險申訴綜

合評分值統計作業，並函

報保險局。 

4、 民眾與特補基金強制車險

爭議，於3個月內作成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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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建議書比率達100%。 

5、 如期完成「金融消費爭議

數位儀表板」建置，並置

放本中心官網共社會大眾

查詢使用。 

健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保

護金融消費者制度及工作之

整體成效（40%） 

81.54% 1、申訴案件經移交金融服務

業，已有處理結果，並以

和解或依申訴人意見等方

式解決爭議比率達52％。 

2、評議中心辦理微電影比

賽，執行首映會及頒獎典

禮；配合周邊單位於園遊

會及戶外活動透過設置活

動攤位、遊戲方式等多元

宣導方式向民眾傳達金融

知識。 

3、評議中心105年4月15日起

受託處理複雜性高風險衍

生性金融商品爭議事件之

調處事宜迄至106年，共

計收受 TRF/DKO 調處申

請案件158件；其中不受

理案件計19件；受理案件

中當事人撤回申請者計55

件、經評議中心試行到場

調處成立者計3件、經移

送評議委員會作成調處建

議者計31件（其中雙方當

事人均接受調處建議而調

處成立者計5件）、申請人

申請並經核定暫停調處程

序件數計7件；另自106年

6月12日起開始受理「非

屬複雜性高風險衍生性金

融商品而特性類似之衍生

性商品」爭議事件調處事

宜計3件；其中已結案1

件，處理中尚未結案者2

件。 

註1：年度目標達成度：計算公式為實際值／目標值，最高以100%計；如某項目標因

遭遇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達成，經簽奉主管機關首長核定後，該項可予免計達

成度。 

註2：綜合評估：綜合評估分數計算公式為各項目標達成度×權重×100後加總所得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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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分以上，請填「良好」；80分以上未達90分，請填「尚可」；未達80分，請填

「待改進」（請於設定年度目標時一併設定權重；如未設定，則權重視為相同）。 

註3：請就機關整體運作情形，以條例方式敘述重要成效或待改進缺失。 

第三節 策進作為 

針對受監督財團法人年度目標達成度未達80%者，應臚列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 

表12、財團法人績效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

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評議中

心 

提供金融消

費者相關諮

詢服務 

一、 評議中心自106年3月1日起，將原評議處申訴組之業

務撥移至新設之消費者服務組，原客服專線人員由4

位減少為2位，且106年之電話量較105年增加10％，

致本項未達績效指標之要求。有關客服人員不足致應

答率無法達標，評議中心已於107年初補足調整人

力，故無應答率之問題。 

二、 評議中心組織調整之目的係為確實協助消費者於前端

過濾、釐清爭議及提供可行之解決方案，並同時教育

金融消費者，以建立正確金融消費行為，未來將改為

諮詢服務滿意度調查指標，以加強對消費者服務。 

 

第四節 小結 

一、 評估結果運用（如資訊公開或作為董監事派任、補(捐)助金額之參考等）。 

本會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作業原則」第4點規定，將個別財團法

人之績效評估成果列為該財團法人董事與監察人派任或人事調整之參考；另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派任或推薦至財團法人及事業機構與其轉投資事業

之負責人績效評鑑實施要點」規定，本會辦理評鑑所屬財團法人負責人之經

營績效，並將相關評鑑結果作為本會遴派所屬財團法人負責人之重要參考。 

二、 未來精進作為。 

本會將依規定持續評估所管7家財團法人之財務及營運成效，以落實該等財團

法人相關績效之監督管理。 

第五章   法制規範 

第一節  行政監督規定 

一、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變更登記 

（一）金保法第14條第3項第1款規定，評議中心之組織與設立、財務及業務之監

督管理、變更登記之相關事項及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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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評議中心預

算書及決算書報送本會時，如涉及財產總額變更者，應同時報請本會許可

後，向法院為變更登記。且本會為瞭解評議中心實際財產總額與法院登記

財產總額是否相符，得隨時加以查察。 

（三）「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機構管理規則」第3條規定，保護機構之登

記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之日起15日內填具變更申請書連同有關文件各3

份，申報本會核備後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四）「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第2點及第3

點規定，財團法人經法院登記財產總額之財產，其種類、數量（額）如有

變動者，應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行之。又財團法人之決算依法報主管機關

時，如有涉及財產總額之變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許可，並於收受主管機

關許可文件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記。且主管機關對於財團

法人財產實際總額與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是否相符，應積極加強查察。 

（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9點第1項規定，經

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其董事會應自收受設立許可文書之日起30日內，向

法院聲請法人登記，並於法院完成登記之日起30日內，將法人登記證書影

本報本會備查；登記事項變更時，亦同。同要點第20點第1項規定，政府捐

助基金累計超過50%之財團法人，其預算書及決算書報送本會時，如涉及財

產總額變更，應同時報請本會許可後，向法院為變更登記。又本會為瞭解

其實際財產總額與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是否相符，得隨時加以查察。 

二、董事、監察人之任期 

（一）「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1條第3項及第15條第4項規定，保

護機構董監事任期為3年，連選(派)得連任。 

（二）金保法第14條第3項第4款規定，評議中心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由主管機

關定之。 

（三）「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評議中心董

事之任期3年，連選（派）得連任，每屆期滿連任之董事，不得逾全體董事

人數三分之二。同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有關評議中心監察人之任期準用

董事之任期規定。 

（四）「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

董（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逾4年，期滿得連（續）任；連任之董事人數，

不得逾改聘（選）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 

（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11點第2項規定，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逾3年，每屆期滿連任之董事，不

得逾全體董事人數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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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場機制 

（一）「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第8點至第13

點規定，財團法人具有一定法定事由，如違反設立許可條件、因合併而消

滅或因情事變更致財團法人之目的不能達成，依相關規定辦理退場。 

（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要點」第25點第1項規定，財

團法人具該項第1款至第15款之法定事由，經本會限期改善而逾期不改善或

改善無成效且情節重大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又同要點第26點規

定，財團法人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歸屬。 

第二節 執行事項 

一、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變更登記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僅研訓院及評議中心，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

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之規範對象，其等法院登記財產總額之變更

登記，均依上開注意事項辦理。 

二、董事、監察人之任期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中僅研訓院及評議中心，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

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之規範對象，其等董事、監察人之任期均

依上開規定辦理。 

表13、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任期之檢討情形一覽表 

財團

法人

名稱 

捐助章程有關董事/

監察人之任期及連

任次數之規定 

檢討情形 備註 

研訓

院 

該院捐助章程第 7

條：「董事或監察人

任期均為三年，期

滿連派得連任；連

任之董事人數，不

得逾改聘（選）董

事總人數三分之

二。但因業務特殊

需要，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前項董事係由

公務人員兼任，應

隨本職異動者，不

計入連任董事人

數。第一項董事或

1.前開章程規定是否符合「注意事

項」規定？ 

■ 是 

□否，主管機關有無督促財團法

人依規定修正捐助章程(參附

註)？ 

□ 有，（請填寫督促函文號及

督促情形） 

□ 無，（請填寫未督促原因） 

2.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 是，（最近一次改選時間為104

年9月17日，主管機關備查函

文號為104年10月16日金管銀

（如有制定特

別法為設立依

據，請填寫特

別法名稱及有

關董事/監察人

之任期及連任

次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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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

法人

名稱 

捐助章程有關董事/

監察人之任期及連

任次數之規定 

檢討情形 備註 

監察人，得因職務

變更、出缺或其他

事由，由原代表機

關或單位改派補足

原任期」。 

國字第10400244470號） 

□否，（請填寫未改選原因） 

評議

中心 

評議中心捐助章程

第9條第3項規定，

董事之任期為3年，

連選（派）得連

任，且每屆期滿連

任之董事，不得逾

全體董事人數三分

之二；第12條第2項

規定監察人之任期

準用董事之任期規

定。 

1.前開章程規定是否符合「注意事

項」規定？ 

■ 是 

□否，主管機關有無督促財團法

人依規定修正捐助章程(參附

註)？ 

□ 有，（請填寫督促函文號及

督促情形） 

□ 無，（請填寫未督促原因） 

2.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 是，本會以106年8月23日金管

法字第10600550150號函遴選

(派)評議中心第3屆董事及監

察人。 

□否，（請填寫未改選原因） 

「金融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設

立 及 管 理 辦

法」第7條第2

項規定，評議

中心董事之任

期 3 年，連選

（ 派 ） 得 連

任，每屆期滿

連任之董事，

不得逾全體董

事人數三分之

二。同辦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

定，評議中心

監察人之任期

準用董事之任

期規定。 

投保

中心 

非屬注意事項之規範對象。 

地震

基金 

特補

基金 

保發

中心 

安定

基金 

註：主管機關應督促未符合注意事項之財團法人依民法第62條規定，向其所

在地之地方法院聲請裁定變更章程，並於法院裁定准予變更後，檢附修

正之捐助章程、法院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退場機制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106年度均無違反設立許可條件或績效評估欠佳之情

事，而需辦理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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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推動健全財團法人法制規範之具體事項 

本會106年度無配合上開注意事項修訂相關監督規範之情事。 

第三節 策進作為 

主管機關針對健全財團法人法制規範提出策進作為。 

表14、財團法人法制規範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研訓院 
無 無 

評議中心 

投保中心 

非屬注意事項之規範對象。 

地震基金 

特補基金 

保發中心 

安定基金 

第四節 小結 

一、 法制規範事項與檢討 

研訓院及評議中心其等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變更登記、董事與監察人之任期及

退場機制之相關規定，均符合「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

退場注意事項」之規定。 

二、 未來精進作為 

本會將持續督導研訓院及評議中心涉及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變更登記、董事與

監察人之任期及退場機制之相關規定，依金保法與其相關子法及行政院與本

會訂定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章   檢討與建議 

第一節 行政監督事項與檢討 

綜整並檢討各項行政監督事項。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之人事管理、財務管理、績效評估、法制規範等均已依「證

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金消費者保護法」、「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機構管理規則」、「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本會主管財團法

人監督管理要點及行政院相關規定辦理，且其等年度目標達成情形良好，核符其

捐助目的。 

第二節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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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無法落實辦理財團法人行政監督者，提出改善措施及政策建議。 

本會主管7家財團法人之人事管理、財務管理、績效評估、法制規範等均已依「證

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金消費者保護法」、「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機構管理規則」、「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本會主管財團法

人監督管理要點及行政院相關規定辦理行政監督事宜，未來本會配合財團法人法

草案通過，依該法監督管理主管7家財團法人。 

附表 

附表一  106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監督財團法人之基本資料彙整表 

附表二 106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監督財團法人之行政監督結果彙整表 

附件 

106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辦理受監督財團法人計5家之實地查核報告 

1、 研訓院實地查核 

2、 投保中心實地查核 

3、 特補基金實地查核 

4、 保發中心實地查核 

5、 安定基金實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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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6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監督財團法人之基本資料彙整表 

單位：千元；% ；人；年；次 

財團法人名
稱(創立日

期) 
成立宗旨 

董監事管理 基金規模 
政府捐助
基金金額 

政府捐助
基金以外
金額 盈收概況 人事管理 

  (註1) (註2) (註3) 

董事之規定 監察人之規定 

創立基
金總額 

期末基
金總額 

原始
捐助
占比 

累計
捐助
占比 

年
度
捐
助
金
額 

年度
委辦
金額 

收入 餘絀 

現
有
總
員
額 

現有退
休
（伍、
職）軍
公教人
員及政
務人員
再任員
額 

官派

人數 
（實

際 

人

數） 

總人數 
（實際 

人數）  

任

期 
連任次數 

官派

人數 
（實

際 

人

數） 

總人

數 
（實

際 

人

數） 

任

期 

連

任

次

數 

研訓院

(70.5.26) 

推廣金融教育及

研究，提升專業

素質，以促成金

融業務現代化 

8-9 

(9) 

13-15 

(14) 
3 

連任之董事

人數，不得

逾改聘

（選）董事

總人數三分

之二。 

2-4 

(4) 

3-5 

(5) 
3 

期

滿

連

派

得

連

任 

208,000 773,937 88.65 68.46 0 23,794 663,061 90,228 230 0 

投保中心 

(92.01.10) 

保障投資人之權

益及促進證券期

貨市場之健全發

展 

8 

(8) 

11 

(11) 
3 

連選 (派 )得

連任  

2 

(2) 

3 

(3) 
3 

連

選

(派)

得 

連

任 

1,031,000  8,093,708  0 0 0 0 124,453 0 3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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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基金

(97.01.07) 

承擔與分散財產

保險業承保之住

宅地震保險，並

負責管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建立

之 危 險 分 散 機

制。 

7 

(7) 

11 

(11) 
3 連聘得連任 

1-3 

(3) 

1-3 

(3) 
3 

連 

聘 

得 

連 

任 

20,000  2,994,532  0 0 0 0 4,195,890  391,922  23 0 

特補基金 

(87.01.13) 

使汽車交通事故之

受害人均能依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規

定獲得基本保障及

健全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制度 

8 

(8) 

9 

(9) 
3 連聘得連任 

3 

(3) 

3 

(3) 
3 

連

聘

得

連

任 

20,000 3,123,025  0 0 0 0 584,361  49,547  28 0 

保發中心

(74.07.01) 

為促進保險事業

之健全發展，增

進保險人、被保

險人及社會大眾

之共同利益 

2-3 

(3) 

7-9 

(9) 
3 連選連任 無 無 無 無 333,163 333,163 0 0 0 0 344,148 74,114 112 2 

安定基金

(98.07.03) 

保障要保人、被

保險人及受益人

之基本權益，並

維 護 金 融 之 安

定。 

10-13 

(12) 

13-17 

(15) 
3 連聘得連任  

1-3 

(2) 

1-3 

(2) 
3 

連

聘

得

連

任 

200,000  17,765,184  0 0 0 0 9,162,618 4,399,059 35 1 

評議中心

(100.11.23) 

保護金融消費者

權益，公平、合

理、有效處理金

融 消 費 爭 議 事

件，以增進金融

消費者對市場之

信心，並促進金

融市場之健全發

展 

7-11 

(9) 

7-11 

(9) 
3 

連選 (派 )得

連任  

1-3 

(2) 

1-3 

(2) 
3 

連

選

(派)

得

連

任 

200,000  1,000,000  100 100 0 0 153,298 22,560 64 1 



 

 43 

註1：依據99年1月21日主計處研商「監察院糾正行政院，有關財團法人預算書編送認定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計算公式計算。 

註2：「原始捐助占比」係創立時原始捐助金額占基金總額比率(%)；「累計捐助占比」係累計捐助金額占期末基金總額比率(%)。 

註3：「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科目列支或委託辦理業務之經費列帳者（包括各政府

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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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6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監督財團法人之行政監督結果彙整表 

財團
法人
名稱 

人事管理 
(註1) 財務管理 

績效 
評估 

法制規範 
(註2) 

實地 
查核 

建議改進項
目 現任官派

董事65歲
以上人數
比率(%) 

現任官派監
察人65歲以
上人數比率

(%) 

董事出
席率(%) 

監察人出
席率(%) 

創立基金餘額占
創立基金目標金
額之比率(%) 

(註3) 

政府捐助基
金以外金額
占年度收入
比率(%) 

年度自
籌經費
占年度
收入比
率(%) 

年度目
標達成
情形 

現任
董事
最多
連任
次數 

現任監察
人最多連
任次數 

實地
查核
辦理
次數 

(註4) (註5) (註6) 

研訓

院  

0 0 79.5 90 100 3.59 100 良好 2 4 1 無 

投保 

中心  
0 50 98.45 91.67 100 0 100 良好 2 1 1 無 

地震

基金 
14.3 0 92 90 100 0 100 良好 3 1 0 無 

特補

基金 
12.5 0 88 88 100 0 100 良好 1 4 1 無 

保發

中心 
0 0 97 無監察人 100 0 66.79 良好 3 無監察人 1 無 

安定

基金 

8.3 0 88 96 100 0 0 良好 2 0 1 無 

評議

中心  
0 0 96.23 100 100 0 100 良好 1 1 0 

提供金融消

費者相關諮

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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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註2：以當年度12月31日為計算基準日。 

註3：創立基金餘額：係指財團法人資產負債表中淨值項下「創立基金」科目之金額；創立基金目標金額：係指財團法人設置條例、捐助章

程或各 財團法人主管機關相關監督規定所訂基金設立之基金目標金額。 

註4：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科目列支或委託辦理業務之經費列帳者（包括各政

府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註5：依年度目標綜合評估結果填列「良好」、「尚可」或「待改進」。 

註6：本欄應依本報告第2章至第5章之第3節「策進作為」內容，填具待改進項目。 

 


